

关于（2007）二中执字第301号评估收费的说明

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：
[bookmark: _GoBack]受贵院委托，我司于2007年6月8日对位于北京市怀柔区府前西街9号房地产的公开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，并出具《房地产估价报告》[康正评字2007-1-E-0013号]；根据贵院提供的北京中体奥冰壶运动中心有限公司出具的《对《房地产估价报告》的异议》，于2007年7月10日第一次出具《异议说明》；根据贵院提供的北京中体奥冰壶运动中心有限公司出具的《对异议几点说明的看法》，我公司于2007年8月20日第二次出具《异议说明》。根据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委托鉴定、审计、评估计费暂行办法（试行）》及有关规定，该次房地产评估报告收费以估价对象评估总额为基数，按差额定率累进收费计算，估价对象评估总值为15309万元，则标准收费为8.78万元人民币。至今未结费。
根据相关承办法官介绍，该项目仍未处置，原《房地产估价报告》[康正评字2007-1-E-0013号]已过有效期，需重新出具评估报告。
我司于2019年4月10日第二次对估价对象出具《不动产估价报告书》[康正评字2019-1-0211-F01SFZC6号]，评估总值25851.7334万元。根据京东拍卖显示，估价对象成交价为144769707.04元，则本次评估标准收费为8.6977万元。
综上，由于2007年出具报告后未完成处置流程，我司拟按标准收费20%收取评估服务成本费，即1.756万元；2019年按成交价收取评估服务费，即8.6977万元；两次共计应收10.4537万元。因申请人已预缴评估费10万元，经公司审批，本项目不再另行补收余款。
特此说明。

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2023年7月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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